
同政复决字〔2026〕第 5号

同心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

申请人：马某，男，回族，1990年 4月 27日出生，住宁夏

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豫海镇城北工业园区 63号

被申请人：同心县民族宗教事务局

法定代表人：马晓东，该局局长

地址：同心县新区行政中心

申请人马某对被申请人同心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作出的《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不服，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经审查，本机

关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，

于 2026年 1月 8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予以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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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请求：1.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12 月 23 日作

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（同民宗〔2025〕第 1号），

并责令其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，向申请人公开“2023 年 9

月 26日对同心县某火锅店行政处罚决定书全文”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因曾在“同心县某火锅店”消费，未行使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八条、第十五条赋予的知情权与监

督权，与 2025年 12月 1日通过邮政快递向被申请人提交《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书》，申请公开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。2025年 12

月 23日被申请人作出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（同民宗〔2025〕

第 1号），以“公开后可能引发网络舆情和社会舆情，不利于社

会稳定”为由，依据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 14条、第 36条第

3项决定不予公开。

申请人认为，该决定认定事实不清、适用法律错误，依法应

予撤销：

一、被申请人提出的理由不属于法定不予公开事由，适用法

律错误。第一，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四条规定的不予公开

情形，明确“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”的政府信

息。被申请人未能证明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属于其中任何一类，

进而以主观推测“可能引发舆情”为由拒绝公开，于法无据；第

二，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（三）项的前提是“依

法决定不予公开”。在被申请人无法证明其决定“依法”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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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单独援引此项属于法律适用错误；第三，该行政处罚信息事

关食品安全与不特定多数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恰恰属于《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第十九条规定的“涉及公众利益调整、需要公众广

泛知晓或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息”，行政机关应主动公

开或依申请公开。

二、被申请人的理由与其先前行为逻辑相悖，缺乏事实依据。

被申请人早在 2023年 10月 17日出具的《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》

中，已向申请人明确告知了对涉事火锅店依法进行了行政处罚的

事实。此举证明，该行政行为的核心事实（存在处罚）并非秘密，

且已向特定公众公开。现拒绝公开载明处罚具体内容、法律依据

的正式决定书，理由前后矛盾。

三、申请人作为消费者，申请该信息具有正当目的和合法权

益。申请人是涉事火锅店的消费者，涉案信息直接关系到其自身

消费安全与合法权益的保障。申请信息公开是行使法定监督权的

正当行为，目的合法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公开决定，理由牵强，无法

无据，严重侵犯了申请人的知情权与监督权。为维护自身合法权

益，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，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

法》及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之规定，特申请行政复议，恳请复

议机关查明事实，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全部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

一、答复人系法定的政府信息公开主体，主体合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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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答复人的法定职责范围，答复人对辖区内涉及民族宗教

因素的餐饮场所具有监督管理职权。申请人马某针对答复人作出

的案涉具体行政行为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答复人作为法定的

政府信息公开主体，主体合法。

二、案涉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

确实充分，适用法律正确

根据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四条“依法确定为国家秘密

的政府信息，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公开的政府信息，以及公开后

可能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、社会稳定的政府信息，

不予公开。”之规定，经查，申请人马某申请公开的信息，确与

民族宗教因素相关，且该信息具有较高敏感性。答复人充分审查

案涉信息，对其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进行了评估，认定该信息公

开后可能引发网络舆情和社会舆情，不利于社会稳定，故决定不

予公开。因此，案涉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认定事实清楚，

证据确实充分，适用法律正确。

三、案涉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程序合法

答复人收到申请人邮寄提交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》后，

依法对相关材料进行了审查，并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对其做出了

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依法履行了送达程序。因此，答

复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程序合法。

综上，答复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主体、

内容及程序均合法，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，请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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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心县人民政府依法维持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驳回申

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经审理查明：

2025年 12月 1日，申请人通过邮寄方式向被申请人提交《政

府信息公开申请书》，申请公开被申请人对“某火锅店”的行政

处罚决定书全文，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12 月 23作出《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答复书》并向申请人依法送达，申请人不服该答复，于

2026年 1月 4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

本机关认为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四条“依法

确定为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，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公开的政府信

息，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、社会

稳定的政府信息，不予公开。”及第三十六条“ 对政府信息公

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：（三）行政机关

依据本条例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并说明

理由；”之规定，行政机关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政府信息具有

一定的裁量权。本案中，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是对“某火锅店”的

行政处罚决定书全文，该处罚决定书全文涉及民族宗教问题，信

息具有较高敏感性，被申请人经充分审查案涉信息，对其可能引

发的社会风险进行了评估，公开后可能造成网络舆情和社会舆情，

不利于社会稳定，经裁量后，被申请人作出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

答复书》，明确说明不予公开的理由，并按照法定程序向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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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行了送达义务，符合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规定的答复期限和

程序要求，因此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

事实认定清楚，程序合法、内容适当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

定，本机关决定：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

书》（同民宗〔2025〕第 1号）。

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，自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之日

起 15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四十五条之

规定，向同心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附件：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

同心县人民政府

2026年 2月 5日
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25167d137cfd5e55bdfb.html?way=textSl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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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第二条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

侵犯其合法权益，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行政复议

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，适用本法。

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

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：

……

（十四）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其合法权

益；

……

第五十三条 行政复议机关审理下列行政复议案件，认为事实

清楚、权利义务关系明确、争议不大的，可以适用简易程序：

（一）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是当场作出；

（二）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是警告或者通报批评；

（三）案件涉及款额三千元以下；

（四）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案件。

除前款规定以外的行政复议案件，当事人各方同意适用简易

程序的，可以适用简易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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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四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复议案件，行政复议

机构应当自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三日内，将行政复议申请书

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。被申请人应当

自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

起五日内，提出书面答复，并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、依据和

其他有关材料。

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复议案件，可以书面审理。

第六十八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

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

为。

二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

第四十五条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，可

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复议

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，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

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第十四条 依法确定为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，法律、行政法

规禁止公开的政府信息，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

全、经济安全、社会稳定的政府信息，不予公开。

第三十六条 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

分别作出答复：

（三）行政机关依据本条例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的，告知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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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不予公开并说明理由。


	地址：同心县新区行政中心

